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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海南海事局管辖范围涵盖我国海南岛沿海水域、琼州海峡、

三沙海域等海域及海南省所有港口、渡口、江河、湖泊、水库等

通航水域，辖区水域面积 200多万平方公里，代表国家履行保障

水上交通安全、保护海洋环境、保障船员整体权益、维护国家海

洋主权职能，并负责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日常工作。“十

四五”期，海南海事局面临着诸多国家战略叠加，同时伴随着航

运业深度变革，对海南海事日常管理、应急处置和综合服务等各

方面能力提出了新要求，急需加强能力建设。

本规划研究的地理范围为海南海事局辖区水域。规划的基础

年为 2019 年，部分数据预测延展至 2020 年，规划的水平年为

2025年。规划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，侧重建设，支撑业务，规

划任务主要涵盖安全监管指挥、信息化、船舶飞机与装备、基地

码头、船员考试评估与技能训练系统、溢油应急设备库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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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发展基础

一、海事机构与职责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海事局是交通运输部派驻海南的海事

行政管理机关，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，为交通运输部直属

行政正厅级单位。根据交通运输部《交通运输部关于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南海事局主要职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》（交

人劳发﹝2013﹞246号），内设办公室、法规规范处、综合计划

处、指挥中心（搜救中心办公室）、通航管理处、船舶监督处、

危管防污处、船员管理处、安全管理处、财务审计处、基建装备

处、科技信息处、纪检监察处、宣传处、党组工作部（组织处）、

人事教育处、规费征稽处、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（工会办公室）

等 18个内设机构和政务中心、船员考试中心等 2个处室办事机

构，下设海口、三亚、八所、洋浦、清澜、三沙海事局等 6个分

支机构和海口港区、马村、新海、新港、洋浦白马井、神头、陵

水、清澜琼海、铺前海事处等 9个派出机构。

海南海事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等国内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有关

国际公约，履行保障水上交通安全、保护海洋环境、保障船员整

体权益、维护国家海洋主权职能，并负责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办

公室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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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辖区概况

根据交通部海事局《关于确定各直属海事局海域管辖范围的

通知》（海人教﹝2002﹞161号），海南海事局所辖海域北部毗

邻广东、广西海事局辖区。辖区为琼州海峡及下列东北、北界线

以南我国管辖海域：东北界线自 20°18′32″N/111°34′00″E（北界

线的 A 点）沿 140°度方位线向东南方向延伸，北界线以 A

（20°18′32″N/111°34′00″E）、B（20°18′32″N/111°00′00″E）、C

（20°07′00″N/109°20′00″E）点连线并自 C点向正西延伸。

图 1海南海事局辖区范围

各分支海事局中，海口海事局管辖海口市、定安县、屯昌县

和澄迈县水域；三亚海事局管辖三亚市、陵水县、乐东县、保亭

县、五指山市水域；八所海事局管辖东方市、昌江县水域；洋浦

海事局管辖儋州市、临高县、白沙县水域；清澜海事局管辖文昌

市、琼海市、万宁市、琼中县水域；三沙海事局管辖三沙市水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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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各分支海事局辖区范围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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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业务发展需求

保障水上交通安全、保护海洋环境、保障船员整体权益、维

护国家海洋主权是海南海事局的基本职责，各项海事业务均围绕

基本职责开展。海事相关基础设施、装备力量以及安全监管信息

化系统等是海事业务开展的基本保障，海事业务的发展需求也对

各类基础能力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。

因此，“十四五”期海南海事局将聚焦履职要求，围绕保障

水上交通安全、提升应急处置效能、优化社会服务供给、统筹推

进“三基”建设等方面对业务发展和能力建设提出具体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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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指导思想与规划目标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总体指导，深入贯

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围绕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

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

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《中共中央国务院

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》有关要求，按照《交

通强国建设纲要》的统筹部署，在交通运输部党组和部海事局党

组的领导下，以“革命化、正规化、现代化”建设为统领，按照

“一个中心，两个重点，三维四保，五大格局”的发展思路，强

化统筹“陆海空天”协调发展，着力构建现代化的水上交通安全

监管与保障装备设施体系，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业务特色，提升

海南海事综合治理能力，有效推动交通强国建设，促进海南海事

高质量发展，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、航运业

健康成长、深化动态监管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坚强支撑。

二、规划目标

通过“十四五”的建设发展，海南海事局将基本建成急常兼

备、布局合理、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和装备体系，资源协同能力、

动态感知能力、综合服务能力明显提升，全力支持国家战略实施

和交通强国、海洋强国建设，为区域海洋经济发展、航运业态健

康成长提供优质服务，为建成人民满意、保障有力、国际前列的

一流海事机构提供坚强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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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规划方案

结合海南海事局建设发展需求，本规划通过加强基础设施与

技术装备建设，为“十四五”期海南海事重点工作的开展提供有

力支撑。根据基本建设项目的类型划分，本规划的重点任务和建

设方案主要包括安全监管指挥系统、信息化系统、船舶飞机与装

备、基地码头、技能训练与考试评估系统、溢油应急设备库等几

个部分。

一、安全监管指挥系统

提升通信监管指挥现代化水平，构建较完善的综合通信监管

指挥体系，实现近岸水域通信监管多重覆盖和远海水域重点覆

盖，有效加强现场监管，强化应急处置能力，履行海事职责担当。

二、信息化系统

按照交通运输部海事局《海事信息化一体化发展总体方案》，

构建海南海事局本级一体化应用平台，完善、整合、优化现有相

关信息化系统架构与功能，融合各类信息，优化处理流程，强化

内部管理，支持基层建设；加强与口岸单位和地方政府的深度对

接，提升信息获取与共享能力，优化海南海事部门社会服务供给，

有力支持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。

三、船舶飞机与装备

进一步丰富机动力量配备，优化船队结构，增加空中力量，

基本形成功能配套齐全、性能优良的常规巡航与应急响应装备体

系，提升现场快速相应与到达能力，为保障水上交通安全、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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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处置效能提供有力支撑。

四、基地码头

建立较为完善的海事基地环状体系，根据海事监管业务开展

要求，结合实际建设条件，合理配布大型、中型、小型海事基地

以及趸船浮码头，切实提高水上交通安全保障能力和遇险应急处

置效能。

五、船员考试评估与技能训练系统

根据有关要求，依托辖区内海事基地，建设面向社会船员（行

政相对人）的考试评估中心。全面加强海事专业人员的技能训练，

结合辖区内海事基地基础设施条件，建设海南海事技能训练基

地，适应辖区水域及周边水域的海事专业人员技能训练要求，提

升队伍整体业务素质能力。

六、溢油应急设备库

结合海南岛自由贸易试验区（港）建设与南海重点区域经济

社会发展要求，综合考虑海南海事局辖区污染高风险水域分布情

况、社会污染应急处置力量发展建设水平以及建设条件等因素，

在海南海事局现有污染应急装备设施布局建设基础上，加强应急

防污装备设施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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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保障措施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部署

二、健全工作机制建设

三、做好任务实施衔接

四、加强人员队伍建设

五、加强资金保障力度


